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书

渝（市）环准〔2022〕041号

重庆市巴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你单位报送的茶园至木洞连接道工程（项目代码：2020-500113-48-01-106437）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表及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审批如下：

一、茶园至木洞连接道工程（以下简称“项目”）属新建性质。项目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和巴南区，路线呈东西走向，起点顺接南岸区广阳镇现状黄明路，穿越明月山至巴南木洞镇，终点接现状茶涪路打铁沟大桥。主线全长8.244千米，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设计速度60千米/小时，双向六车道，标准路幅宽度36米。全线桥梁735米/3座，长隧道1座，简易立交6座，隧道配套管理用房1处。设计近期、中期、远期分别为2025年、2031年、2039年。项目施工期约3年，设弃土场1处，表土堆放场7处，施工营地5处，施工便道依托周边现有道路。

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表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并做好沿线规划控制，确保隔声降噪措施得到有效落实的前提下，项目建设的不良环境影响可以得到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重庆后科环保有限责任公司（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6UF380）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评价总体结论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二、项目建设主要环境影响：

（一）生态环境影响。项目占地范围内未发现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和古树名木，无野生动物天然集中分布区。项目采取隧道形式穿越巴南区生态保护红线（水土保持功能）、南岸区一般生态空间（水土保持功能），隧道出入口及通风竖井均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一般生态空间。项目以桥梁形式跨越未划分水域功能的河沟，无涉水桥墩。

（二）大气环境影响。施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为施工扬尘、沥青烟及施工机械尾气。运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为道路扬尘、汽车尾气。

（三）水环境影响。项目以桥梁形式上跨未划分水域功能的河沟2条，无涉水桥墩，不占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明月山隧道穿越明月山上方影响区内无地下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等地下水环境保护目标。

施工期废水主要为桥梁施工废水、施工场地废水、施工人员生活污水、隧道排水；运营期污水主要为明月山隧道管理用房的生活污水。

（四）声环境影响。项目运营期沿线涉及保护目标13处，其中安置房1处、小学1处，农村分散居民点11处。施工期噪声源主要是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压路机等施工机械，运营期噪声主要是交通噪声。环评预测，主线近期、中期4a类、3类声功能区达标，远期距路沿28～29米满足4a类、3类夜间标准；近期、中期、远期分别距路沿45～47米、58～60米、84～88米满足2类标准。近、中、远期有1处声环境保护目标超标；昼间远期超标0.7分贝，近、中期不超标；夜间近、中、远期分别超标0.1～5.5分贝、0.1～6.6分贝、0.6～8.2分贝。

（五）固废环境影响。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是废弃土石方、施工人员生活垃圾；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是生活垃圾。

（六）环境风险。施工期环境风险事故类型主要为施工机械燃油或机油泄露、施工场地柴油罐泄露风险以及施工废水事故排放、施工期隧道涌水对隧道上方饮用水源造成漏失风险。运营期环境风险事故类型主要为汽车携带燃油、机油泄漏，危险化学品车辆泄漏、桥面交通事故致货物运输车辆坠落等造成的环境污染及生态环境破坏。

三、减缓项目环境影响的主要措施：

（一）加强沿线生态保护。严格控制施工范围，施工临时设施尽量布设于永久占地范围内，施工便道充分利用现有道路；剥离表土在表土堆存场妥善堆存，施工结束后全部用于绿化覆土；施工结束后及时对施工营地、临时表土堆场等临时占地和道路边坡进行植被恢复；加强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治，采用本地物种进行植被恢复；严格控制施工作业时间，爆破和高噪声机械作业尽量避开清晨黄昏等时段，以减少对鸟类等动物的惊扰；跨河桥梁尽可能选择在枯水期施工，妥善处理施工期废水、固废；材料堆放场远离水体，四周挖明沟，设置沉砂井、挡墙，防雨遮雨设施。

涉及法定保护区段应在开工前依法依规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履行穿越、占用法定保护区的行政许可等相关手续，强化减缓和补偿措施，否则不得在相关区域动工建设。

（二）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加强管理、洒水降尘、严格控制尘污染；粉状材料密闭运输，合理安排调运路线；邻近环境保护目标的施工场地设置围挡，避免大风天气施工；土方、表土等易扬撒的物料集中堆放，使用防水土工布进行遮盖；使用预拌商品混凝土和商品沥青。

运营期加强道路管理和路面养护，加强绿化。

（三）强化水环境保护措施。施工期桥梁基础采用围堰施工工艺，施工废水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洒水降尘；钻渣及时清运回填，严禁滩地堆放，水体抛弃；泥浆经过沉淀后循环使用。施工场地、预制场等场地产生的施工废水经隔油沉淀处理后用于洒水抑尘。施工场地的生活污水经旱厕收集后农用。隧道施工时做好超前地质预报和超前探水工作，提前作好堵、排水措施和应急预案，同时加强对隧道涌水、地表水的水文监测；对于可溶岩段采取“以堵为主、限量排放、防堵结合、综合治理”原则，采用超前帷幕注浆措施预防岩溶突水、突泥，必要时进行超前支护；隧道施工涌水经沉砂处理后回用于施工场地洒水抑尘，剩余部分排放于隧洞进、出口附近冲沟。

运营期明月山隧道管理用房的生活污水经生化池预处理后排入南岸区东港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后达标排放。

（四）严格落实噪声防治措施。施工期加强管理，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和工艺，振动较大的固定机械设备加装减振基座；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高噪声设备避免夜间施工；因工艺要求或特殊需要必须夜间连续作业的，施工单位应完善相应环保手续；加强运输车辆管理，尽可能避免在主干道和居民集中区通行。

运营期设置1处总长约400米（高3.5米）的声屏障，采用柔性路面并加强道路两侧绿化，确保敏感目标满足声环境质量达标或不恶化要求。进一步优化声屏障的形式、结构、材质、长度和高度设计，确保降噪效果。

建设单位应加强对沿线噪声敏感点跟踪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及时增补和完善噪声防治措施。道路两侧交通噪声未达标范围内，不宜布局学校、医院、疗养院及集中居民住宅区等声环境保护目标。

（五）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弃方运至重庆国际生物城场平工程的填方区作预填方。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运营期明月山隧道管理用房等产生的生活垃圾交环卫部门统一处置。

（六）强化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施工期施工场地内储罐区配备专人管理，配备消防器材；废弃机械油料和废油要及时回收后进行处理；施工废水经沉淀后回用不排放，沉淀池采取必要的防渗措施；编制施工期环境风险应急预案。

运营期明月山隧道配备必要的监控管理设备，隧道两侧设置完善的消防器、诱导标、急救避难场所标志，设置应急照明，紧急广播、灯箱式疏散诱导标志；编制环境风险应急预案。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施工招标文件和施工合同中应明确环保条款和责任。建设单位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公开验收报告等相关信息，公示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应当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填报相关信息。
五、该工程施工和运行过程中的环境监督检查和监督管理工作由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以及工程所在地南岸区、巴南区生态环境局按照有关职责实施。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送南岸区、巴南区生态环境局。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2022年7月19日
抄送：市住房城乡建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

行政执法总队，南岸区、巴南区生态环境局，重庆后科环保

有限责任公司，市生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